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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》（财政部 海

关总署 税务总局令第 45 号，以下简称《科教用品免税规定》）

和《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》（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

务总局令第 44 号，以下简称《科技用品免税暂行规定》）的有关

规定，现就海关实施《科教用品免税规定》和《科技用品免税暂

行规定》的有关办法和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科教用品免税规定》和本公告所称科学研究机构和学

校是指： 

（一）国务院各部委、直属机构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

划单列市所属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； 

（二）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，其

中包括成人高等学校（广播电视大学、职工大学、教育学院、管

理干部学院、农民高等学校、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等）；高等职

业学校；中央党校及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党校； 

（三）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研机构和学

校。 

二、《科技用品免税暂行规定》和本公告所称科学研究、技

术开发机构（以下简称科技开发机构）是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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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科技部会同财政部、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科技

体制改革过程中转制为企业和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

术开发工作的机构； 

（二）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、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

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； 

（三）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和

科技部核定的企业技术中心； 

（四）科技部会同财政部、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

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； 

（五）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学研究、技

术开发机构。 

三、科学研究机构、学校进口《科教用品免税规定》附件

“免税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清单”所列商品和科技开发机构

进口《科技用品免税暂行规定》附件“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清

单”中所列商品均可予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、消费税，

其中： 

（一）“免税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清单”和“免税进口

科技开发用品清单”（以下统称“清单”）第（一）项包括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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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、测量、检查、计量、观测等工作必需的传感器或类似装置

及其附件； 

（二）“清单”第（二）项的“实验室设备”只限于为科学

研究、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条件或与仪器、仪表配套使用的

小型实验室设备、装置、专用器具和器械（国家规定不予免税的

20 种商品除外），如超低温设备、小型超纯水设备、小型发酵设

备等，但不包括中试设备（详见附件 1）； 

（三）“清单”第（三）项包括网络设备，如数据交换仪、

路由器、集成器、防火墙； 

（四）“清单”第（四）项所列用于维修、改进或扩充功能

的零部件及配件只限用于原享受科教用品、科技开发用品优惠政

策免税进口并在海关监管期内的仪器、仪表和设备等的专用件； 

（五）“免税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清单”第（八）项和

“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清单”第（七）项所列实验用材料是指

科学研究、教学和科技开发实验中所需的试剂、生物中间体和制

品、药物、同位素等特殊专用材料（详见附件 2）； 

（六）“免税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清单”第（十）项和

“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清单”第（九）项所列的医疗检测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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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仪器及其附件是指医药类院校、专业和医药类科学研究机构及

科技开发机构为科学研究、科学试验、教学和科技开发进口的医

疗检测、分析仪器，但不包括用于手术、治疗的仪器设备，例如

呼吸机、监护仪、心脏起搏器、牙科椅等； 

（七）“免税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清单”第（十二）项

和“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清单”第（十一）项所列“专业级乐

器”是指艺术类院校、专业和艺术类科学研究机构及科技开发机

构进行创作、教学、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所需的弦乐类、管乐类、

打击乐与弹拨乐类、键盘乐类、电子乐类等方面的专用乐器；

“音像资料”是指上述院校、科学研究机构及科技开发机构进行

教学、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专用的音像资料。 

四、符合上述第一条、第二条规定的科学研究机构、学校和

科技开发机构，首次申请免税进口科教用品或科技开发用品前，

应持凭有关批准文件向单位所在地直属海关申请办理资格备案手

续。其中： 

（一）高等学校（包括成人高等学校，师范、医药类高等职

业学校以及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主办的高等职业学校）持凭

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文件；国务院授权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审批设立的高等职业学校，持凭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文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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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国务院各部委、直属机构设立的科学研究机构持凭主

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、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和科技部认定该

单位为科学研究机构的有关文件； 

（三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设立的科学研究机

构持凭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、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和同级

科技主管部门认定该单位为科学研究机构的有关文件。其中，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设立的厅局级科学研究机构还需持

凭国家机构编制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； 

（四）科技开发机构持凭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核定文件。 

经海关审核认定申请单位符合条件的，海关予以办理科教用

品、科技开发用品免税资格备案。 

五、经批准免税进口的科教用品和科技开发用品，应当直接

用于本单位的科学研究、教学和科技开发活动，未经海关许可不

得擅自转让、移作他用或进行其他处置。 

六、免税进口科教用品、科技开发用品的单位，经海关核准

后，其免税进口的仪器、设备可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、教学

和科技开发活动，但不得移出本单位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179


